
市民請願促警速拘許智峯
新社聯港婦盟平機會遞信 警昨晚再赴立會搜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范童）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許智峯早前在立法會公然搶走一名女行政主

任（EO）手提電話，女事主已經報警，但警方至今

仍未採取任何行動。團體「同心護港」與「反黑金

反港獨關注組」近20名成員昨日下午到警察總部

請願，指事件發生已過9天，證據確鑿，不明白為

何警方仍未拘捕許智峯，並要求許智峯立即辭職及

接受法律制裁。新社聯及香港婦女聯盟35名婦女

同日則到平等機會委員會請願，譴責許智峯侮辱女

性，並促請平機會研究保障婦女在工作上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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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員會強烈譴責峯搶Phone「蝦女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社會各
界對許智峯強搶女EO手機但又未有負
起相應責任感到憤怒。香港政府華員會
昨日發聲明，強烈譴責許智峯粗暴奪文
件、搶手機，並批評其行為「無視法
紀、欺凌女性、令人髮指」，嚴重侵犯
公務員執行職務、女性勞動者工作的尊
嚴，質疑這樣的議會秩序會為社會帶來
不良的「示範」效應。

華員會在聲明中指出，在全體議員看
過有關閉路電視片段後，「是非曲直，
已彰彰明甚，非常清楚；絕非如許議員
所辯稱是『取』、『攞』了女EO的手
機，而是野蠻粗暴的強搶手機、逃逸男
廁內未經許可下擅自『檢查』公務員手
機內的政府資料！」
華員會強調，公務員執行職務時不涉

政治，應受到尊重，不容任何政黨或議

員肆意侵犯。
該會並指出，婦女一般體形、氣力較

異性小，「強奪強搶屬暴力、欺凌行
為，嚴重侵犯女性的基本權益。」

立會內施暴無法無天
該會批評在堂堂立法會內無法無天，

「如此立法會/議會秩序將帶給社會什
麼『示範』效應？令人搖頭嘆惜！」

華員會譴責許智峯粗暴奪文件、搶手
機，嚴重侵犯公務員執行職務、女性勞
動者工作的尊嚴，並促請保安局及公務
員事務局竭力保障公務員在執行職務的
職安健，「令公務員有尊嚴地執勤，免
受野蠻粗暴的對待。」
政府人員協會和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在

上月27日已發出聯合聲明，不點名對
許智峯予以強烈譴責，批評他妨礙公職

人員執行職務，讓該名公職人員感到恐
慌，行為粗鄙、可恥，更是知法犯法，
有違法紀。
兩工會批評，許智峯所謂的「道歉」

欠缺誠意，是強詞奪理為自己的粗暴
行為開脫，並強烈要求特區政府依法嚴
肅處理，追究責任，並擬定足夠指引和
措施，保障議會內工作人員的人身安
全。

警方昨晚再度派員到立法會大樓搜證。昨晚9時許，多名
探員到達立法會大樓，至10時許在案發的二樓開始搜

證，包括到懷疑搶手機現場外走廊，及許智峯在搶走電話後進
入的男洗手間調查。據了解，警方會嘗試手機在不同地方能否
接收訊號，確定手機在立法會運作是否正常等。
「同心護港」與「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日下午到灣仔警
察總部外示威。他們手持橫額和國旗，高呼「搶劫證據確鑿，
為何仲未落鑊」等口號，不滿警方事發至今已9天仍未拘捕許
智峯。
「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表示，事件中被搶手機的女EO

已報警，許智峯本人亦已就事件道歉，已經證據確鑿，但警方
至今仍未有動作，「如果是一般人發生這些事，兩天就會被拘
捕，我們有好大疑問，是否立法會議員就有特權？」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召集人黃引祥表示，對許智峯至今
「仲未落鑊」感到憤怒，抗議警方執法緩慢，「無論人證、物
證、環境證據都有，為何沒有行動？」

批評民主黨包庇護短
他並批評民主黨包庇許智峯，是口講民主，實質是「寬己嚴
人」的假民主。他續指，警方不僅對許智峯未有行動，連發動
違法「佔中」的港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都仍然逍遙法
外，令年輕一代以為只要反政府便可犯法。
他們向警方代表遞交請願信，促警方從速刑事拘捕許智峯，
並要求許智峯立即就事件辭職及接受法律制裁，之後和平散
去。
來自不同地區及崗位的35名婦女，同日手持「侮辱女
性」、「厚顏無恥」、「保障女性權益」等標語，高呼「侮辱
女性行為可恥，依法懲處許智峯」口號，要求平機會在許智峯
搶女行政主任手機一事上，為女性發聲。
新社聯副理事長黃碧嬌批評，該名女行政主任被許智峯強搶
手機和文件，更受到驚嚇嚎哭，很明顯就是女性被欺凌的例
子。她續指，有關行為更在立法會內進行，許的行為是蔑視法
律，並對女性也缺乏應有尊重。

滿足一己私慾侮辱女性
香港婦女聯盟主席馬淑燕指，事件令不少在職女性感憤怒，
並批評許智峯的行為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慾，作出侮辱女性的行
為。她指，在職女性在工作期間，一旦遇到同類的事件或會求
助無門，聯盟必須就事件表達強烈不滿，並促請平機會為女性
發聲及作公道。
新社聯和香港婦女聯盟希望平機會能盡快研究及跟進相關事
件，並促請平機會盡快制定政策和加強宣傳，以提高婦女在工
作崗位上的保障。
平機會主席陳章明親自接收了請願信。

龜縮多時、拒絕回應搶人手
機事件的許智峯昨日在 fb 發
帖，厚顏地重申自己搶手機的
出發點「是想制止政府的行政

霸道」，但就以退為進地說自己「用錯了方法」，
「那位政府職員必承受著（着）巨大壓力及困擾，
所以，還請輿論及公眾給她一點空間，對她我始終
心存歉意。」不過，他的盲粉非但繼續為他死撐，
有人更聲稱要將該名女行政主任「先殺後姦」。

許開口話歉意 最後又賴政府
許智峯昨日在fb發帖，「感謝」過去一周向他

表達支持及慰問的市民及朋友，「你們的心意，我
非常感激。就此事件，我相信那位政府職員必承受
著（着）巨大壓力及困擾，所以，還請輿論及公眾
給她一點空間，對她我始終心存歉意。」
他聲稱，感激大家理解他當日出發點「是想制
止政府的行政霸道」，「但畢竟我用錯了方法，有

錯在先，對於立法會內及黨內的處理機制，我認為
是無可厚非的，我亦會坦然接受。」
許智峯再試圖轉移視線：「希望社會繼續深思

政府監控議員的問題。政府用公帑、公權力介入立
法會運作，是不可接受的，我必繼續跟進這問
題。」
一批許智峯的盲粉紛紛在其帖子下留言支持。

「Nonsi Chong」聲言：「女狗身有屎實困擾架
（）。」「Man Yum」亦稱：「『泛民』忘了
開季時說的全面開戰嗎？許議員身體力行何錯之
有？」「于潤生」更道：「許生你冇錯，對『共匪
爪牙』更要趕盡殺絕！」
「Lee Paul」竟然留言恐嚇稱：「如果係我。必

將此女先殺後姦。你並沒錯俗話說撩人者賤打死無
怨。見番（返）條女。姦××佢。累到你鷄血
（毛）鴨毛（血）！」「Han Julie」則指要「影
翻（返）EO，再擺上網」。
「Peter Kwong」就無限FF：「諗諗下（吓），

如果自己出出入入都有隻狗係（）度記錄低我幾
點出門口，幾點返屋企，手拎住D（啲）咩返黎
（），今晚係（）垃圾房倒左（咗）咩垃圾。
KEEP住咁做，我覺得我唔係會搶佢電話咁簡單，
而係拎個麻包袋拎佢去餵魚」。
所謂「有咩議員就有咩支持者」，睇吓許智峯

支持者嘅狂言，大家都約略估到許智峯係個咩人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峯粉恐嚇要先殺後姦女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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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中香港人」昨到立法會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民
間團體「政中香港人」30餘人昨日
到立法會示威，抗議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許智峯強搶保安局女行政主任
手機，涉嫌違法。他們並批評民主
黨沒有「是其是、非其非」，涉嫌
出於政治原因包庇許智峯，又要求
立法會和警方徹查許智峯相關法律
責任，並強調若「放過許智峯」，
將會向社會釋放「有理由就可隨便
搶東西」的錯誤信息。
示威者在立法會外拉起「許智峯
該走、『泛民』莫盲撐」等橫額，
並高呼「反對議會暴力、要求嚴肅
跟進」，「公帑養罪人、市民恨難
平」等口號。

轉反責受傷害者圖開脫
「政中香港人」發言人劉先生

說，事件剛開始時，許智峯和民主
黨「表現尚可」：許智峯對事件道
歉，民主黨亦對事件予以譴責。但
隨着事件升溫，許智峯和民主黨的
態度都發生改變，許智峯反而多番

指責被搶手機的女職員，民主黨更
開始試圖為許智峯開脫。
劉先生強調，許智峯的行為無論
如何不能姑息，任何情況下任何人
都不可以搶別人的手機，尤其是女
性的手機。如果自稱有道理就可以
搶他人手機，「那今後一有爭執發
生，誰都可以隨便搶他人手機，哪
裡還有王法？」
他批評民主黨和反對派議員最初

都強烈譴責及絕不認同許智峯強搶
他人財物，更表示發起譴責動議時
將避席，近日卻改變態度，盲撐護
短。民主黨沒有「是其是、非其
非」，卻出爾反爾開始包庇許智
峯，令人失望。不能公正處事，以
政治原因偏袒錯誤一方，一定會流
失選民的支持。
劉先生希望立法會和警方嚴查許

智峯的行為，讓許智峯承擔應有懲
處。亦希望許智峯對自己的不當行
為主動擔責，並勸喻民主黨和反對
派議員公正對待許智峯事件，不要
讓選民失望。

「政中港人」責反對派盲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20餘名市民昨日下午到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西營盤
辦事處示威，批評許智峯強搶
保安局女行政主任手機，犯法
且違背議員應有道德標準，應
該盡快引咎辭職，並要求立法
會和警方徹查許智峯事件，追
究刑責。許智峯議員辦事處職
員將大門緊鎖，拒絕回應。示
威者在其大門處貼上「引咎辭
職」紙張，一直龜縮的辦事處
職員等示威者離去後，才迅即
出來撕去紙張。
示威者昨日由港大地鐵站遊

行至許智峯辦事處，拉起「強
烈要求許智峯引咎辭職平息民
憤」的橫額，並高呼「犯錯要
認、服法落台」，「神聖議事
堂、踢走許痴瘋」，「作奸犯
科、認罪服法」等口號。
發言人吳先生表示，他們只

是一群關心香港的普通市民，
很多人相互之間並不認識。一
些朋友對許智峯欺辱女行政主
任的事看不過眼，於是大家想

出來示威表示不滿，在相互傳
言親朋好友之下，聯絡了一批
都對事件不滿的市民，於是舉
行了是次示威活動。

促立會DQ 警方徹查
他批評，許智峯在立法會內

公然強搶女職員手機，又躲進
廁所內翻查他人手機侵犯他人
隱私，這種傷害女性的行為十
分過分，明顯違背立法會議員
應有的道德操守，已不適合再
擔任立法會議員。
他們強烈要求立法會和警方

追究許智峯刑責，取消許智峯
立法會議員資格（DQ），還女
性一個公道。也希望許智峯承
擔責任，引咎辭職。
吳先生又說，他們上周已去

過立法會示威表達同樣訴求，
惟迄今未見立法會和警方採取
行動，因此他們才到許智峯辦
事處示威。
他們希望相關部門盡快採取

調查行動，否則定會追究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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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在備受各界批評後一直龜
縮，到周一才出席過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但其
間就「出出入入」，更拒絕回應記者提問。昨日立法會大
會，他再度現身，在被記者追訪時只稱暫時未有任何事公佈
或評論，目前他會「做好議員本分」，又稱警方仍未就搶手
機一事接觸佢喎。 ■文：鄭治祖 圖：梁祖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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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護港」與「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到警察總部請願，抗議警方執法
緩慢，辦事不力，要求許智辭職及接受法律制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新社聯到平機會請願，強烈譴責許智侮辱女性行為，強烈要求保障婦女權
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一批市民
昨遊行到許
智的辦事
處示威。
香港文匯報
記者殷翔 攝

▲許智支持者的「驚人」留言。 許智fb截圖
▶許智扮晒道歉。 許智fb截圖


